附件2
[bookmark: _GoBack]用户申请调整定额（计划）用水指标流程用户向市水务公司市民服务中心或阳下供水营业厅提出调整定额（计划）用水指标申请
（注：每位用户每年只能申请2次调整计划用水指标）
住建局根据市水务公司提供的各申请用户新定额（计划）指标的建议，核定各用户的新计划用水指标。
初审通过
各营业网点每月20日前集中向市水务公司报送本月接收的用户申请材料。
1.市民服务中心或阳下供水营业厅的工作人员根据用户申请，向用户提供申请表样表、材料明细清单和办理须知等材料；
2.用户将申请表和相关材料提交给市水务公司各营业网点的工作人员后，由水务公司营业网点的工作人员根据材料清单检查材料完整性。
若材料不完整，应予以退件。
注：城关及宏路水厂的用户到市民服务中心，阳下水厂用户到阳下供水营业厅报件

材料完整
水务公司初审内容：
1.内部设立用水、节水管理机构，有专职/兼职用水、节水管理人员，有相关节水管理制度、条例，张贴节水宣传标识；
2.内部用水台账完整，日常进行用水数据统计、分析，并按时报送相关节水报表；
3.用水单耗不超过行业或地方和国家标准，内部用水设施、设备完好，无跑冒滴漏，无国家明令淘汰用水器具；
4.按时缴交水费，无水费拖欠现象。
初审不通过的，应予以退件。


节水管理水平系数（S）取值：
定额管理用户系数（S）初始值设为0，取值范围为-30%～20%；计划管理用户系数（S）初始值设为5%，取值范围为-30%～25%。有下列情形之一，且证明材料齐全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系数（S）予以调整，调整幅度不得超过取值范围：
1.未按规定完成水平衡测试的，或经开展水平衡测试发现存在不合理用水拒不整改的，系数下调10%。
2.未及时、准确报送用水节水有关数据资料，或虚报谎报年度预测数据的，系数下调10%。
3.未及时缴交水费或存在水费拖欠的，每拖欠1个月，系数下调5%。
4.获得福州市级以上节水型企业（单位）称号的，在节水型企业（单位）称号有效期内系数增加15%。
5.积极投用节水技改项目并报城市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在技改项目投用期间系数增加5%。
定额（计划）用水量调整按照以下方式就高计取：
①《福建省行业用水定额》（DB35/T 772）通用值标准（仅对学校、医院、酒店、游泳场所等条件较为成熟的行业和用水大户）；②最近连续三个月实际用水量平均值；③上一年度同期用水量数据。
计算公式：
调整后的用户月定额水量=上一年度定额指标数量×用水定额标准×[1+系数（S）]/12。
调整后的用户月计划水量=用户近三个月平均水量×[1+系数（S）]。



市水务公司对本月接收的用户申请材料进行初审。
市水务公司应于每月25日前向住建局集中报送本月初审通过的申请材料，并由市住建局组织人员进行复审。
复审通过
住建局将复审结论正式函告水务公司。
1.用户于当月25日（含25日）前提交申请的，从申请之日的当月起对复审通过的用户执行新定额（计划）用水指标。
2.用户于当月25日后提交申请的，从申请之日的次月起对复审通过的用户执行新定额（计划）用水指标。


